
 

 1 

考試委員 112年度嘉義縣政府考銓保訓業務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15分 

地點：嘉義縣政府 402會議室 

參加人員：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伊萬．納威 Iwan Nawi 委員、陳委員錦

生、吳委員新興、楊委員雅惠、王委員秀紅、周委員

蓮香、姚委員立德、何委員怡澄、劉秘書長建忻、卞

主任亞珍、陳專員彦壯 

考選部：江司長宗正 

銓敘部：雷司長諶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洪參事淑姿 

嘉義縣政府：翁縣長章梁、劉副縣長培東、羅秘書長木興、民政

處楊處長健人、教育處顏副處長廷育、經濟發展處

江處長振瑋、建設處郭處長良江、水利處林處長谷

樺、農業處許處長彰敏、地政處邱處長慧燕、新聞

行銷處楊處長皓茹、勞工暨青年發展處陳處長奕

翰、行政處邱處長美切、綜合規劃處李副處長雅

萍、人事處陳處長怡秀、人事處林副處長建忠、人

事處蔡科長佳璋、人事處葉科長威廷、人事處李科

長學超、人事處林專員奕汝、人事處陳主任柏鈞、

人事處李科員妍儀、主計處郭處長美峯、政風處郭

處長建毅、警察局林局長宏儒、消防局蔡副局長建

安、衛生局趙局長紋華、環境保護局張局長輝川、

財政稅務局蕭局長俊明、文化觀光局徐局長佩鈴、

社會局張局長翠瑤、公車處楊處長志雄、警察局人

事室許主任連春、消防局人事室梅主任義芳、衛生

局人事室魏主任秀枝、環境保護局人事室蔡主任宜

君、財政稅務局人事室劉主任志輝、文化觀光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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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局李主任淑芬、社會局人事室翁主任榜儒、公車

處人事室張主任惠君 

主持人：伊萬．納威 Iwan Nawi委員、翁縣長章梁 

紀錄：朱淑君 

壹、嘉義縣政府翁縣長章梁致詞  

一、歡迎黃院長率領各位長官蒞臨本府，親自了解地方政府在

組織編制及團隊運作時所面臨的困難。據我觀察，六都在

公務人員的員額配置及陞遷制度較為完善，非六都的縣市

政府則尚有改善的空間，這樣的落差直接影響同仁們工作

士氣。我們除了用鼓勵和努力面對問題外，更要宏觀思考

制度面的設計，今天大家針對議題多多交流，尤其是涉及

考試院職權範圍文官制度的部分，提供想法和意見給考試

委員們參考，集思廣益，讓縣政工作的推動可以更順利。 

二、介紹嘉義縣政府與會人員（略）。 

貳、考試院黃院長榮村致詞 

一、翁縣長及各位縣府同仁大家好，今天很高興和考試委員、

劉秘書長一同來到嘉義縣政府。翁縣長年輕有為，具有理

想和抱負，並展現卓越的執行力。今天考試委員與部會代

表一同與會，相信今日的座談，能有更完整的交流，以協

助解決地方政府的人事運作問題，並讓基層公務人員與考

試院之間能有更好的互動和理解。 

二、介紹主持委員（略）。 

參、考試院伊萬．納威 Iwan Nawi 委員致詞 

一、非常感謝翁縣長支持及縣府的團隊的協助，促成本次的座

談會，本(13)屆的考試委員非常地關心地方政府，所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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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走訪地方機關，用行動來跟大家實際互動，才能真正了

解地方機關的需求，規劃適切的文官制度。 

二、介紹考試院委員（略）。 

三、介紹考試院及部會與會人員（略）。 

肆、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業務簡報（略） 

伍、提案討論暨意見交流 

提案一、建議修正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以下簡稱

配置準則)第 7條規定，將委任第 3 職等至第 5職等職稱，

併入委任第 4 職等至第 5 職等，部分員額得列薦任第 6

職等之職稱設置比率，並降低其設置比例限制。 

◎人事處葉科長威廷 

一、 提案一主要是表達技術類人員甄補的困境。依據配置準則

及相關規定，地方機關須設置一定比率薦任第 7 職等以下

職稱，又技術類人員所對應之職稱僅有技佐一職，機關因

此需增加技佐職務設置數。 

二、 因近年來教育普及，技術類人員均有高學歷，現職技佐人

員錄取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以下簡稱高考三級)或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之比率極高，甄

選調陞他機關技士職務也相對容易，造成技佐職務極易出

缺，且出缺後甄補困難，若提列國家考試亦常未獲分配錄

取人員(按：嘉義縣政府 111年提缺 13人，僅有 5 人報到)，

導致技佐職務經常性出缺，影響機關業務正常推動。 

◎銓敘部雷司長諶 

一、 現行地方政府職務列等，非直轄市的職務列等確實較直轄

市低，在六都改制後，對非直轄市縣市政府的用人留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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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大程度的影響。銓敘部在地方制度法修正前後，為減

少兩者間的差距，針對非直轄市縣市政府的職務列等調整

過兩次，但尚不及直轄市政府，本部也明白此現況，已持

續研議解決方案。 

二、 地方機關所面臨的困境，來自於其預算員額與編制員額相

同，而中央機關員額編制通常會存有 5%至 10%的編制空間

(預算員額和編制員額上限之差距)，因此中央機關依照配

置準則配置員額時，在特定職等和職務所配置的員額數上

會有一點伸縮的空間。地方機關則沒有，只能依規定配置

員額，當特定職務列等對應特定職稱必須設置一定員額數

時，必須依規定甄補用人，致使地方機關感受到用人的限

制。 

三、 舉例來說，過去在原有配置準則的規定中，專員員額數不

能高於科員員額數的 8.5%，換言之，如果科內有 16個科

員，依規定只能設置 1個專員，作為該科科員職涯的願景

及陞任職缺；其後因縣市政府科長職務列等調高為薦任第

8職等至第 9職等，使原本核稿性質的專員轉為實際承辦

業務。因此有某地方政府提出欲調高專員設置比率，將修

編案報送銓敘部，部裡評估後陳報考試院，規劃以單一個

案方式調整。當時考試委員召開審查會，了解地方機關留

才用人的困境，認為此案並非個案問題，而是職務列等調

整後所帶來的普遍現象，故作通盤性的決議，將專員設置

比率限制刪除，並放寬委任官等設置比率，限期本部 2個

月內完成修正。本部在 111年 9 月完成配置準則修正案，

刪除前述專員員額配置 8.5%限制，並將委任官等配置比率

的下限從原 30%降低為 25％，通函轉知各縣市政府得衡量

自身需求調整其員額配置，現已有多個縣市政府完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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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報考試院備查。由此案例可說明，本部了解縣市政府

的用人困境，尤其本屆考試委員特別用心傾聽基層的意

見，也能做出明確、明智的決議。 

四、 109 年起銓敘部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

處)組成工作圈，針對各機關組織編制、員額配置及職務列

等議題檢討與討論，初步討論配置準則修正方向是放寬限

制，包含官等比率放寬、同官等內各職等職務配置放寬。

預計在本(112)年 11月會將初步修正規劃提報考試院業務

報告，確認修正方向後，再著手進行法規的修正。 

◎翁縣長章梁 

謝謝雷司長，從您的報告中可知中央對於地方政府的用人難

處確實有深入研究。在臺灣，如果六都與非六都的人員配置不能

找到平衡，那非六都就成為六都的人才培育所，也確實六都的陞

遷管道較多，所以訓練好的人才都往六都跑。以嘉義縣來說，回

鄉公務人員往往是因為家中有長輩需要照顧，才會請調回來。即

便是考試分發來到嘉義縣服務，也往往在限制轉調結束後就請調

其他機關，這關係個人職涯發展，無可厚非，所以地方政府的用

人困難是一個整體性制度問題。 

 

提案二、地方政府土木工程職系人員甄補、留才不易，建請新增

營建管理職系，以為因應。 

◎人事處葉科長威廷 

提案二起源於長期無法改善土木工程職系用人需求高且錄取

不足額情形，致使人才不足之困境。曾向人事總處建議比照業界

的薪資提高工程人員專業加給或工程獎金，惟考量政府機關該職

務工作內容不涉及設計和監造，不應直接與業界薪資對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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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縣工程單位表示其業務多為工程發包和驗收等行政工作，不

必然需要土木工程專業的人才，故建議可增設營建管理職系，以

分流工程案件之行政工作，降低機關內對土木工程人員之需求，

改善土木工程人力不足之情形。 

◎考選部江司長宗正 

本案涉及組織編制，非考選部業務職掌，考選部僅就辦理公

務人員考試的業務範圍作說明。本部訂有公務人員考試設置新增

類科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新增類科要點)，其中關於新增考試類科

須符合 3 個前提要件：1.需要有學校設置相關學位學程培育人

才；2.新增類科的專業科目須和相近類科有 2/3 專業科目之差

異；3.預估未來 5年的職務出缺數達 15人以上。符合上述規定新

增類科並不多見，近 3年新增的類科有外交部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高考三級財稅法務、海洋行

政、海洋技術職系等。另依新增類科要點第 3點規定，如嘉義縣

政府有新增類科需求，應先通過人事總處審核後，再轉考選部協

同銓敘部共同辦理，考選部將就是否新增類科案報請考試院審議

決定之。 

◎銓敘部雷司長諶 

一、 銓敘部前依考試院第 12 屆施政綱領所定「通盤檢討整併

職組職系」政策方向，審慎檢討職系設置及職組區分，將

96個職系大幅簡併為 57個職系，並自 109年 1月 16日施

行，以增加人員調動彈性，培育公務人員通才能力。 

二、 在此分享其他縣市作法：新北市政府設有採購處，統籌辦

理機關內各項採購；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設置聯合採購發包

中心，主要辦理工務採購案件，兩者均採集中方式辦理採

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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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教育體系中，營建管理多屬土木工程科系之下的分組，

兩者專業證照並無二致，若新增營建管理職系，較難期待

同樣專業背景的人才會選擇偏行政事務的營建管理職系，

而不選擇待遇較高的土木工程職系；而若開放行政類科人

員報考，其專業不足辦理工程採購之案件，實屬兩難。 

四、 感謝嘉義縣政府所提增設營建管理職系之建議，讓我們從

各種角度來研究問題。新增職系尚須斟酌他機關是否有相

同的用人需求、教育端能否培育人才，以及該新增職系專

業加給否能吸引人才等，本部將錄案審慎研究評估。 

◎黃院長榮村 

除了國家考試招募人才外，另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

務人員制度，嘉義縣政府可參考相關規定甄補人才。 

◎建設處郭處長良江 

以嘉義縣政府建設處為例，本處實際辦理的業務多屬行政業

務，設計監造多委外或 PCM(委託專案營建管理），今年本處已有

1/4 人員離職，雖提報考試職缺會有新人報到，但是限制轉調後

人才就回鄉，留下來的人也有報名高普考，一次考試分發有人來

也會有人走，另有主動離職，畢竟市場待遇高出政府機關許多，

工作壓力也相對較小，約聘僱人員也難留住。 

◎水利處林處長谷樺 

個人認為同酬不同工是最大的問題，建議以專案小組方式執

行工程，讓每項工程配有專案加給。雖說土木工程職系與業界技

師的工作內容不同，但每個人身上有好幾億的工程案在執行，即

使全部委外設計，承辦人員仍須擔任審核角色，先不論公務人員

是否有實務經驗或具專業能力執行監督，即便有能力做到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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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給予同等的報酬，造成人才留不住的處境，建議從待遇制度

面來思考此問題較為可行。 

◎翁縣長章梁 

今天把問題真實呈現，讓考試委員清楚實際困境，我們面對

的除了市場高待遇的吸引力外，留下來的少數公務人員負擔業務

加重，形成雙重壓力，這樣的難題還需要各位長官集眾智來解決。 

 

提案三、建請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

放寬同性婚姻配偶申請遺族遺屬年金婚姻關係存續年

限，自 112年起為 4年，並逐年提高年限，至 118 年（含

本年）以後為 10年。 

◎人事處李科長學超 

查「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自 108年 5月 24日

施行，同性伴侶得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成立婚姻關係。縱

於是日辦理結婚登記，其婚姻關係存續迄今未達「累積存續 10

年以上」，如同性婚公務人員之配偶一方亡故，依現行退撫法規

定，自無法選擇請領遺屬年金，僅能請領遺屬一次金，對其權益

保障似有缺失。基於衡平考量，建議訂定同性婚姻配偶申請遺族

遺屬年金之婚姻關係存續年限過渡期，自 112年起為 4年，並逐

年提高年限，至 118年以後為 10年。 

◎銓敘部雷司長諶 

退撫法主要照顧對象為退休人員，進一步擴大照顧遺族乃是

政府承接退休人員長期照顧遺族之義務。早年時，已故退休人員

之配偶請領遺屬年金沒有婚姻存續長短的限制，自 100年起，參

酌各國相關制度，訂定婚姻存續規定，須自退休生效日當下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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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年以上的婚姻關係，106年將存續關係拉高至 10年，存續時

間不限退休前或後，如有中斷亦可累積計算。此規定旨在強調配

偶與退休人員共同生活互負照顧義務之期間須在 10年以上者，始

給予終身遺屬年金之照護。同婚合法登記係於近年才通過，其與

退撫法欲照顧之長期婚姻關係配偶有所不同，爰本部將錄案審慎

評估。 

 

提案四、建請將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現置薦任第 7職等課長職

稱，修正為暫列薦任第 8職等至第 9職等科長，未來整

體檢討修正職務列等表時，將其回歸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五」，課長級人員改置科長，職務列等調

整為薦任第 8 職等至第 9職等。 

◎公共汽車管理處楊處長志雄 

嘉義縣公車處隸屬於縣府附屬單位，相當一級局處，處長現

列簡任第 10職等至第 11職等，副處長列薦任第 9 職等至簡任第

10職等，職務列等與一級局處相同，惟各課、室、廠主管職務與

非主管職務之技士、課員同列最高薦任第 7 職等，機關職務列等

不連續，致陞遷受限。本處副處長職務出缺時，機關內部無符合

資格人員可代理，亦影響領導統御。另本處組織編制較多數鄉鎮

市公所還大，而鄉鎮市公所主管職務列等為薦任第 8職等，造成

本處不易留才，主管人員流動率高。本處係屬事業單位，自負盈

虧，調高單位主管職務列等，並不影響政府財政。全國同層級的

事業機構僅有三處，即使提高職務列等或後續機關裁撤整併，對

文官制度影響不大。 

◎銓敘部雷司長諶 

86 年基層課員、組員、科員的職務列等全面提升到委任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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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或薦任第 6 職等至第 7職等後，直接影響到原有薦任第 7職

等主管職務，因此有必要優先調整基層主管職務列等。人事總處

基於必要性、急迫性等各種因素考量，提出調整的優先順序，再

由考試院審查，近日銓敘部與人事總處共組的工作圈刻正規劃調

整職務列等，主要針對薦任第 7 職等以上職務及薦任第 8職等首

長等職務，銓敘部依據行政院所提的優先順序分階段調整，目前

第一階段已報考試院審查，本案欲調整的主管職務，也在本次檢

討分階段調整的大範圍中，其調整的範圍、幅度和時間會依照階

段逐步規劃，敬請耐心等候。 

◎民政處楊處長健人 

在非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局處長職務列等為簡任第 10 至第 11

職等，政務官是單列簡任第 12職等，兩者所負擔的責任義務是同

等之重，建議在職務列等調整上能併予考量。 

◎黃院長榮村 

本屆考試委員積極改善文官制度，考選改革多為本院的職

權，改革較易推動；人事銓敘改革則相對困難，因其所涵蓋的層

面較廣，包括銓敘、退休、撫卹、任免、陞遷、考績等項，涉及

用人機關的層面多，需和人事總處組成工作圈共同討論，且銓敘

制度與歷史沿革相關性強，配套措施須一併考量。今日會上的建

議我們都會帶回去好好研議，部分提案已在規劃進行。再次感謝

嘉義縣政府的報告與建議。 

 

散會：上午 11 時 50分 

      主  席    伊萬．納威 Iwan Nawi 


